
意见与 建议

对股份制改制上市
企业住房周转金红字
余额处理方法的建议

王仁平

对股份 制改 制上市企业改 制前形成的住房周转金红字余额

如何处理，关 系到证券市场的公 平原则。为保护潜在投资者，笔者

建议 ，这类企业可考虑上市前报 大股 东（发起人）的主管部门和财

政部门审批后 ，冲销 大股 东的权益，冲销 方式可直接 冲销盈余公

积或净资产。其次，发行定价时也可考虑住房周转金红字余额；发

行人作盈利预 测时，由证 券监管部门指导，假 设住 房周转金在一

定年限内摊销 ，预 测发行前后的每股净收益、净资产等对发行价

格有影响 的指标；同时，发行人应在招股说明 书及 相关财务资料

中披露。此 外，已上市的公 司应在年度或中期报告中，除按照财政

部有关规定进行财务处理外，还要披露住房周转金红字余额对每

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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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与建议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问题不容忽视

吴 溪

近年来，关联 方占 用上市公 司资金的现象非常严 重，不仅严

重侵蚀 了上市公 司的股本，构成了 实质上的抽资、撤资行为，而且

高估 了上市公 司资产及 其流动性 ，导致利润异常波动，影响 了 上

市公 司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制约了上市公 司的持续经营与发

展。
针对以 上问题，笔者建议从以 下方面入手寻求对策：首先，应

完善企业改组模式，规 范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保证上市公 司人员

独立、资产完整、财务健全；其次，应加 强证券市场法制建设 ，加 大

证券市场的透明度和监管力度，彻底根除不规范行 为；第三，应建

立证券市场中相应的预 警机制，定期对那些资金长期被 关联 方占

用且短期难以 收回 或难以 估计能否收回 的上市公 司予以 警告；第
四 ，应改进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层 次的信息披露，对相关信息披

露机制予以 完善，避免关联方之间提供资金取得合法“外衣”；第

五，应加 大审计监督的 力度，以 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等中介机构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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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存款利息收入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一直是个

备受关注的问题，各建设 单

位 的 处理 方 法也不尽相同。
1998 年 ，财政 部 以 财基 字

〔 1998〕4 号 文 明 确 规 定 ：
“建设 项 目 在建期间的存款

利息收入计入待摊投 资冲减

工 程成本”。这一规定从制

度上规 范了这部分资金的使

用，但笔者认 为在实务中也

产生了 以 下弊端：一是掩盖

了存款利息收入的性质。利

息是资本的增值，其本质仍

是资本。我认 为，利息产 生

之后首先应表现 为资本的增

加。在建设 单位财务中，可

生息的存款是建设 单位 自筹

资金拨款、国 家预 算内拨款

及 财政 专项拨款等，其产 生

的利息就应首先表现 为 各类

拨款的增加。二是不利 于分

析建设 项 目 真 实 的 成 本构

成。待摊投 资是建设成本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使 用贷

款建设的项 目 ，贷款利息又

是待摊 投 资的 重要组 成部

分。如 果将存款利息收入与

其对冲，势必在成本构成中

掩盖这项 费用因素。从而 不

利于分析建设项 目的成本构

成。三是不利 于控制投资规

模，节约使 用资金。
因此 ，笔者建议建设 单

位应将建设项目在建期间的

存款利息收入区别不同资金

来源分别按 自筹资金拨款或

基建基金拨款增加 处理，会

计分录为 借记 “银行存款”

科 目 ，贷记 “自筹资金 拨

款——利息收入” 或 “基建

基金拨款——利息收 入” 科

目等。这样，既 能明 确利息收入的性 质，肯定拨

款者对利 息收入的 所有权，也有利 于建设 项 目的

管理和基建投资规模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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